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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保住美國國籍
張先正律師
華府地區，地靈人傑，許多有名能幹的華裔美人(或台裔美人)，不是回台灣出任政府高官，就是台海兩岸不斷奔波，大賺其錢，也有些人為食終身俸，而不得不在台灣保留中華民國國籍，往往許多讀者想知道，怎?的情況下，才會失去美國籍？ 

原則上，美國公民必須「自願地，主動地放棄美國籍」才會失去美國人的身份。「美國最高法院判例Vance V. Terrazas」， 美國人要放棄美國籍，在平時，只能到海外的美國領事組正式向美國領事陳述，自願地放棄美國籍才行，如中央?究院院長李遠哲、財政部長何志欽、前國安會副秘 書長張旭成等，均是如此放棄美國籍的。一旦放棄美國人的身份，要再入美，必須以非移民簽證或重新辦綠卡，才得再入境。
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認為〈1〉僅僅參加外國人之投票，不得視為放棄美國籍 (Afroyim V. Rusk) 。〈2〉僅僅在戰時逃難軍隊，也不得被視為有意放棄美國籍(Trop V. Dullbs) 。〈3〉在戰時，逃避入伍訓練或逃避兵役，也不得被視為有意放棄美國籍，如因此被撤銷美國籍，均是違憲行為(Kennedy V. Mendosamartinez) 。由上可知，當事人必須主動地、自願地放棄美國籍，才可被視為「自願放棄美國籍」，而且放棄之意願，必須是非常清楚才行，如有任何模擬不清時，均不得推定為有「放棄」之意願，必須是當事人主動清晰地「同意」才可。 

如 果在美國及全世界各地均用美國護照，僅在台灣一地用中華民國護照，因為領退休俸或謀生求職，而不得不保留中華民國護照者，均不得被視為有意放棄美國籍，但 是如在外國出任重要官員或當重要軍職，有可能被視為有意放棄美國國籍，因為那些職位，涉及宣誓效忠的問題，雖然該國承認雙重國籍，為了確定美國籍之保留， 當事人應向美國領事陳述自己明顯意願，堅決「保留美國籍之願」，亦可以保證「美國籍」之安全；但若替美國敵對國家當兵，則有可能被指為「自動放棄美國籍」 之身份。下列幾種情況，有喪失美國籍之可能：
〈一〉主動放棄。
〈二〉主動退回美國護照。
〈三〉在稅表上，主動否認美國人之身份。
〈四〉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，並以外國護照入美。
〈五〉在外國政府出任重要官職。
〈六〉只用外國護照。
〈七〉不交美國稅，不登記兵役及其它不履行美國公民義務之行為。
但是如果只在外國政府出任一般不是政策決定性之官職，應不被視為「有意放棄」美國籍。國務院最新一九九○年之解釋，亦贊同此點。雖然這些人長期住在國外，也是正常現象，不必擔心。 

最後我們可以結論地說：美國人要被迫放棄美國籍或撤銷美國籍是非常困難的，除非他自己「主動、自願地放棄」。
